
竞争性谈判公告

第一采气厂陕224集注站动设备RCM评价及检测实施（二次）已完成前期准备，资金已落实，具备谈判条件，现委托大庆油田招标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选商。
1、项目概况与谈判范围

1.1项目名称：第一采气厂陕224集注站动设备RCM评价及检测实施（二次）。

1.2项目编号：2021-CQ1-F063（二次）。
1.3项目概况：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气厂陕224集注站投产于2014年11月，2019年底划归第一采气厂运行管理，目前有各类动设备17台。包括3套KBU6压缩机、3台LU150螺杆式空气压缩机、2台XBD30/40消防专用泵，4台进口米顿罗三甘醇循环泵，智能型油田生活点供水装置电机1台；防爆梁式起重机电机1台；电动单梁悬挂起重机电机1台；热水锅炉（进回水循环泵）电机2台。2020年勘探生产分公司组织的陕224集注站安全环保专项审核时，提出了需要进行该站动设备RCM评价的整改建议，因此将17台动设备RCM评价列入2021年储气库技改专项进行实施。本次检测根据长庆油田《关于下达2018年长庆油田集输管道和站场完整性管理试点工程项目计划的通知》要求，结合股份公司《油气田管道和站场完整性管理规定》和《油气集输站场检测评价及维护技术导则》要求，按照“全流程、全区域和全生命周期”的“三全”管理思路，对陕224集注站内动设备进行RCM风险评价。主要工作包括：基础数据收集分析、设备和系统技术层次划分、失效模式影响分析、动设备的检测与测试、风险可接受准则的确定、FMEA风险分析、制定维修策略。
1.4项目范围：第一采气厂陕224集注站动设备。

1.5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
1.6服务地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气厂作业一区陕224集注站。
1.7计划投资：人民币17.00万元（不含税）。
1.8具体详见编号为“2021-CQ1-F063（二次）”的竞争性谈判文件。

2、服务商资格要求

2.1资质要求：
2.1.1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控股股东和公司主要人员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谈判或者未划分标段同一项目谈判（响应人必须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司股东信息及出资信息、主要人员信息、变更信息截图及查询网址；评审小组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响应人公司股东和主要人员信息，出现公司股东和主要人员信息相同的，一律否决谈判资格）。
2.1.2服务商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服务商需具备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要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综合检验机构级别为甲级，核准项目代码含RBI）。

2.2财务要求：服务商财务状况良好，无资不抵债、无破产现象，须提供2019年或最新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正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审计报告应当由两名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签名盖章并经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方为有效，并提供两名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年检合格的证明材料)。其它组织如事业单位、分支机构、新成立的公司等响应人若不能提供本单位的财务审计报告,需提供盖章的2020年度财务报表或近三月开具的银行资信证明等有效证明文件。
2.3信誉要求：服务商具有良好信誉，服务可靠。
2.4质量要求：服务商近三年在国家、行业、集团公司以及地方政府无重大施工、质量、安全、环保事故。
2.5人员要求：服务商拟派工作人员均须为本企业自有员工，提供拟派人员有效的劳动合同和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附检测人员配置及资质基本要求）
	序号
	人员岗位
	人员数量(名)
	人员资质

	1
	项目负责人
	1
	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提供工作经验和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取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有效检验师证书（检验项目压力管道，代号DS）；取得长庆油田或与长庆油田同级别或以上HSE培训机构颁发的有效HSE培训合格证。

	2
	技术负责人

（兼安全员）
	1
	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提供工作经验和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取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有效检验师证书（检验项目压力管道，代号DS）；取得长庆油田或与长庆油田同级别或以上HSE培训机构颁发的有效HSE培训合格证。具有经专业部门培训后颁发的登高作业证。

	3
	管道检验员
	1
	取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有效检验师或检验员证书（检验项目为压力管道，代号DS或GD）；取得长庆油田或与长庆油田同级别或以上HSE培训机构颁发的有效HSE培训合格证。具有经专业部门培训后颁发的登高作业证。

	4
	焊缝检验员
	1
	磁粉、超声波或射线无损检测Ⅱ级及以上证书，取得长庆油田或与长庆油田同级别或以上HSE培训机构颁发的有效HSE培训合格证。具有经专业部门培训后颁发的登高作业证。


2.6设备要求：服务商应具备谈判文件规定的仪器，并且提供本单位仪器购置发票和设备照片。

检测队伍设备设施配置基本要求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PCM检测仪
	台
	1
	

	2
	接地电阻测试仪
	台
	1
	

	3
	电火花防腐层检漏仪
	台
	1
	

	4
	杂散电流检测仪
	台
	1
	

	5
	超声测厚仪
	台
	2
	

	6
	超声波探伤仪（或射线检测仪）
	台
	1
	

	7
	管道低频超声长距离检测系统
	套
	1
	

	8
	漏磁检测仪或C扫描仪
	台
	1
	


2.7信用要求：服务商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服务商不得参加此次谈判（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服务商被列入中国石油、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的不得参加此次谈判。
2.8联合体：本次竞争性谈判不接受联合体。
3、谈判文件的获取

3.1谈判文件出售时间：自2021年5月12日至2021年5月13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北京时间，下同）购买谈判文件，因疫情原因本项目采取非现场方式报名。

3.2在报名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报名登记表、黑名管理告知书、资质审查备案表、开具发票所需信息（需要开票信息Word版本和 PDF版本）（以上6表格式见谈判附件）彩色扫描件、付款凭证保存为PDF版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PDF版文件内容必须清晰可见，如未按要求报名责任自负。

3.3报名文件及付款凭证递交邮箱：512321420@qq.com；
3.4谈判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300元（含税），售后不退，标书费收取方式为网上转账。

3.5项目负责人在确认报名信息无误及标书费用到账后，将通过邮箱向谈判响应人发送谈判响应文件电子版（Word版和PDF版）。

3.6已被采气一厂列入市场化失信“黑名单”谈判响应人将禁止购买谈判文件。

3.7谈判响应人如违反靖边县人民政府以及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将被采气一厂列入黑名单。

3.8因谈判响应人自身原因，导致购买竞谈文件过程中出现任何错误，标书费将不予退还，谈判响应人需承担其造成的一切后果。

注意事项：

1、授权委托书中附法定代表人和受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扫描件，注明所报名的项目名称，并填上联系方式和电子邮箱。具体格式详见附件。

2、标书费个人转账时备注所投项目编号和报名单位名称（“公对公”转账不需要备注公司名称），

3、领取发票时间为报名截止一个月以后。

4、收款账户名称：大庆油田招标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账号： 611301096018010068553

开户行：交通银行西安长庆支行。

4、谈判响应文件的递交

4.1谈判响应文件递交时间：2021年5月19日上午8时00分至上午8时20分；

4.2谈判响应文件解密密码递交时间：2021年5月19日上午8时21分至上午8时30分；

4.3谈判响应文件及解密密码递交邮箱：1053377279@qq.com；
4.4谈判响应文件格式：

4.4.1谈判响应人必须将签章完毕的PDF版谈判响应文件加密。（建议电子版响应文件用QQ邮箱发送）

4.4.2谈判响应文件解密密码必须为6位阿拉伯数字。

4.4.3 PDF版谈判响应文件必须清晰可见，文件所有内容排版时表头必须向上，如未按要求编制责任自负。

4.4.4PDF版谈判响应文件必须添加对应页码的目录链接，方便评委审阅，如未按要求编制责任自负。

4.5逾期递交或者未递交指定邮箱的谈判响应文件，不予受理。参加谈判会议的谈判响应人代表须为谈判响应文件中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4.6谈判响应文件递交完成后，代理公司将向谈判响应人发送微信二维码，谈判响应人及时扫码加入谈判微信群，保持沟通畅通，谈判结束后方可退群。

5、谈判

谈判时间：2021年5月19日上午8时30分；

谈判地点：疫情期间，如需谈判，通过视频方式谈判。

6、联系方式

委托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气厂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

联系人：肖江涛           联系电话：029-86505962/86585156
代理机构：大庆油田招标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

联系人：张晓梅           联系电话：029-86505538

附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服务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性        别：_____________

年    龄：               职        务：_____________

系                          （服务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现办理                （项目名称）        项目的谈判报名等有关事宜。

服务商：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 系 （谈判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办理    （项目名称）    项目的谈判报名等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服务商：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领取（购买）谈判文件登记表

项目编号：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单位名称
	

	2
	联系人
	姓名及职务
	

	
	联系方式
	手机
	

	
	
	电子邮箱
	

	3
	购买人签字
	

	4
	购买时间
	


项目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气厂关于市场化失信企业列入黑名单管理的
告知书
      （谈判响应人单位名称）    ：
本告知书作为企业签订经济合同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下列情形的，将列入第一采气厂市场化失信企业黑名单： 

1.在油田公司或采气一厂依法组织的招投标活动中，中标合作方在检察机关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中显示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
2.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及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及采气一厂生产经营管理制度，造成质量、安全、环保、经济重大事故的；
3.在油田公司、采气一厂组织的招投标活动中有围标、串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等违法行为记录的；
4.采取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等违背诚信原则的手段获取准入资格的；
5.在市场准入、产品供应、技术服务过程中弄虚作假，存在舞弊行为的；
6.向甲方有关管理人员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或安排甲方有关管理人员的宴请、旅游、健身及其他娱乐活动的；
7.存在法律及不良债务风险，已被法院立案并要求油田公司或采气一厂协助执行的；
8.因违规转包、分包造成其他不属于合同双方的劳资纠纷（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情形）或引发群体性上访等恶性事件，影响企业形象和正常生产、生活的；
9.交付的工作成果、货物等未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经两次书面催告后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无法达到约定标准的；延期施工、延期交付工作成果、货物并经两次书面催告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拒不履行的；
10.合同签订后，经两次或两次以上催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
11.在油田公司及各业务处室已纳入“黑名单”的；
12.需要列入黑名单的其他情况。
乙方承诺：我单位已充分熟知理解和掌握上述黑名单管理规定，我单位如缔约，将诚信履约，保质保量完成合同义务。若出现上述情形，我单位同意列入黑名单管理并愿意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甲方：第一采气厂(              )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

	第一采气厂竞争性合同谈判资质审查备案表

	谈判项目
	

	对

方                         单                                    位                     概

况
	单位名称
	

	
	注册号
	
	注册资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企业负责） 
	
	代理人
	

	
	相关经          营范围
	

	
	特殊许可证照
	

	
	住所（营业场所）
	

	谈

判

申

请

单

位

意

见

	经审查，对方单位资质（□满足□不满足）签约要求，且未列入采气一厂市场化失信企业黑名单。

审查人：



	注：本表一式两份，合同申报单位、业务主管部门各执一份，此表作为合同附件上报至合同系统中。


开具发票须提供信息

付款单位的单位全称:                                       

付款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付款单位地址:                                             

付款单位电话:                                             

付款单位开户银行:                                         

付款单位开户银行账号:                                      
费用类型（标书费或代理费）：                

费用：                    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非公对公转账注明汇款人名称：                      
法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发票领取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北民经一路湖北大厦1号楼5楼大庆油田西安招标公司  

联系电话：    029-68975990   


